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加快推进夜间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
各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各委、办、局，各直属单位：

为加快推进夜间经济发展，促进夜间市场繁荣，满足市民晚间消费，活跃商业氛围，推进消费升级，激发城市活力，根据《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夜间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津政办发〔2018〕45号），结合我区实际，现就我区推进夜间经济发展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天津和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总书记对天津工作提出的“三个着力”重要要求为元为纲，推动落实商贸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按照天津市政府打造“夜津城”的总体部署，着力打造高品质夜间经济示范街区，增强夜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提升居民幸福感和旅游城市品牌形象。

（二）工作原则。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调节，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坚持突出特色、注重创新，形成统筹推进、业态多元、错位发展格局。坚持品牌优先、示范引导，形成良好夜间消费服务氛围，建立管理规范保障机制。坚持属地管理、行业监管，有关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协同实施。

（三）工作目标。按照“让城市亮起来、让市民动起来、让消费火起来”的工作思路，利用3年时间，全力打造3个区级夜间经济示范街区，发挥示范引领带动作用。通过组织策划营销活动、创新引进新型业态、激活消费潜力等措施，全面提升旺季夜晚消费水平，着力做热冬季消费市场，将夜间经济打造成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亮点。

二、主要任务

（一）打造区级夜间经济示范街区。
1．打造州河湾商圈夜间经济示范街区。依托州河湾购物广场、西坊购物街和东坊民宿街，建设休闲购物型夜间经济集聚区。进一步提高州河湾广场品牌档次，创新业态布局，在商场负一层打造青池文创街区，增加文创、零售等休闲、体验类商户；在东侧广场打造集装箱街区，吸引年轻潮流品牌入驻，做到业态互补。推动西坊购物街产品业态升级，引进高端管理人才，增加品牌折扣店、工厂直营店，加大品牌引进力度，打造蓟州奥特莱斯。加快东坊精品民宿街建设，细分主题功能区，植入独具我区特色的民俗、非遗产品，引进皮影雕刻与展演、评剧、花会等特色演出，丰富游客夜生活。通过搭建过街天桥，连接西坊购物街与州河湾购物广场，营造整体商业气氛。启动州河湾整体亮化及步行街改造工程，配合广场音乐喷泉、灯光立体布景和辽河景观带，共同形成州河湾夜间经济新商圈。（责任单位：区住建委、政务服务办、商务局、交通局、新城公司）

2．打造东城金街夜间经济示范街区。依托蓟州特色美食、风味小吃、品牌餐饮店等，建设餐饮集聚型夜间经济集聚区。学习特色商业街区建设运营经验，引进精品餐饮，在做优本土特色小吃基础上，导入各地风味小吃，形成新的消费亮点。引导街区内特色餐饮延长营业时间，丰富经营种类，提升服务档次，鼓励明厨亮灶，规范经营行为，打造24小时便利店，满足市民需求，做大做活夜间经济。（责任单位：区商务局、市场监管局、渔阳镇）

3．打造渔阳古城夜间经济示范街区。依托鼓楼广场、图书馆、影剧院、新华书店等载体，建设文体消费型夜间经济集聚区。升级鼓楼及周边仿古建筑夜景亮化工程，形成多层次、立体化、富有地方特色的古城夜景氛围。改造提升蓟州影剧院，新增3个电影放映厅，使总影厅数达到6个；增设饮食休息区和读书角，增加夜场电影播放场次。适时延长图书馆、新华书店开放时间，满足群众文化生活需要。依托鼓楼广场区位优势，推出多种形式的文体演出活动，鼓励业余文艺团队、体育工作者和社会文化志愿者参加夜间广场文化活动，推动广场文化、体育活动的开展。鼓励鼓楼广场周边商户适当延长营业时间。（责任单位：区城市管理委、住建委、文化和旅游局、体育局）

（二）繁荣夜间消费体验活动。
1．夜逛蓟州可购物。鼓励州河湾商业区、东城金街及各大商场超市等重点商贸企业延时营业。抓住元旦、春节、清明、五一、端午、中秋、国庆等法定节假日商机，举办晚间系列促销活动，加大夜间消费打折让利力度，吸引和方便居民夜间购物。改造提升购物环境，打造以兴华市场为核心的农产品一条街，以州河湾东坊民宿街为核心的民俗产品一条街，形成规模和影响力，全方位满足消费需求。逐步完善相关配套设施，提升载体功能，扩大规模影响。（责任单位：区商务局、文化和旅游局、市场监管局、新城公司）

2．夜游蓟州赏美景。发挥乡村旅游优势，推出夜间特色休闲娱乐项目和夜游精品线路，积极引导景区、酒店、旅游特色村举办避暑消夏主题夜间旅游活动。盘山景区结合实景演出，完善夜景灯光，增加文创产品。黄崖关长城景区结合争创5A级景区，实施夜景灯光工程。打造长城文化演艺项目，建设特色商业街区。梨木台景区结合龙泉山项目，推出特色创意“灯光秀”，建设亲子乐园。北方江南景区在原有初级业态基础上，丰富儿童娱乐项目，举办啤酒节、小吃节等夜市活动。充分利用送戏下乡和送文化下乡活动，做好与旅游乡镇的演出对接，让广大游客和群众共享文化晚宴。扶持蓟州区民间文艺演出队伍，培育蓟州本土特色节目和内容，鼓励其开展夜间文艺演出活动。（责任单位：区文化和旅游局）

3．夜玩蓟州品美食。鼓励和提倡举办各类主题夜市，如消夏节、美食节、小吃节、啤酒节、海鲜节、餐饮嘉年华等活动。实施蓟州特色民间美食工程，对具有强烈蓟州符号的美食，如州河鲤鱼、饹馇、羊汤、碗砣等，强化制作程序，精细把关食材，打造特色，树立蓟州品牌。开展品牌餐饮评选品鉴，引导品牌餐饮企业延长营业时间，丰富夜间餐饮市场，满足群众需求。（责任单位：区商务局、市场监管局、文化和旅游局、新城公司、渔阳镇）

4．夜宿蓟州能健身。大力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体育活动，利用公园、广场、健身房等载体，组织丰富多彩的群众健身活动，举办适合大众参与的各类比赛，掀起全民健身热潮。鼓励扶持体育场馆举办晚间武术、搏击、乒乓球、羽毛球、篮球等擂台赛，丰富群众体育生活。倡导区级、个体经营体育场馆依季节适当延长经营时间，为广大群众提供夜间体育活动场所。（责任单位：区体育局）

三、配套措施

（一）将重点建设的夜间经济街区纳入环境整治和亮化、绿化工程的年度重点，提高净化、亮化、绿化、美化水平。本着适度放宽的原则，对夜间经济街区和商户牌匾设置依标准规范等进行审批核定。（责任单位：区城市管理委、政务服务办）

（二）晚20至24时放宽相关摆卖管制。在符合环境保护、安全生产、消防安全、市政环卫等相关规定，不扰民、不影响交通秩序等前提下，对部分路段的夜间经济街区配套进行规范充实。经有关部门审批许可，在不占用车行道的前提下，允许沿街商户在人行道两侧利用街面开展形象展示推广活动。（责任单位：区城市管理委、综合执法局、生态环境局、应急管理局、商务局、消防支队）

（三）夜间经济街区产权单位、属地镇政府梳理本街区范围内及周边停车场情况，提出优化街面停车位管理、夜间临时停车等具体措施。（责任单位：新城公司、渔阳镇）

（四）进一步优化夜间经济街区附近公共交通线路设置，增设和改用以夜间经济示范街区名称命名的公交站点和公交站牌，打通大学城与城区各重点商业街区之间的公交线路，加密夜间运行班次，延长夜间运营时间至22时。（责任单位：区交通局）

（五）充分考虑夜间经济特点，完善水电气供给、污水收集排放、餐饮油烟处理、垃圾分类处理等配套设施。（责任单位：区住建委、城市管理委、水务局、生态环境局、供电分公司）

（六）完善食品安全、治安、消防等配套管理措施和服务功能，切实提升服务夜间经济发展的管理水平。（责任单位：区市场监管局、公安蓟州分局、消防支队）

四、组织保障

（一）强化组织领导。成立蓟州区发展夜间经济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由副区长于清同志任组长，区城市管理委、住建委、政务服务办、商务局、文化和旅游局、生态环境局、应急管理局、综合执法局、交通局、公安蓟州分局、水务局、市场监管局、财政局、规划和自然资源分局、体育局、消防支队、供电分公司、新城公司、渔阳镇为成员单位。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商务局，办公室主任由区商务局高建国同志兼任，统筹推进全区夜间经济发展工作。（责任单位：区商务局）

（二）强化协调配合。明确重点夜间经济街区管理机构，统一规划建设、统一业态布局、统一协调管理。各部门、乡镇街要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全力落实各项工作。要结合实际，对照实施意见，研究制定各自工作方案，细化目标任务，建档立卡，明确时间表、路线图，抓好责任落实。（责任单位：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三）强化督查考核。建立健全目标责任制，将夜间经济发展列入区政府重点工作。细化工作标准，严格工作要求，对区级各部门和乡镇街工作落实情况进行督查考核，确保落实到位。（责任单位：区委督查室）

（四）强化政策支持。建立审批绿色通道，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降低夜间经济街区经营主体准入门槛，简化审批程序。为美化街景设置的公共照明和装饰照明设施等非经营性用电可接入公共配电网。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积极争取市级对口部门关于发展夜间经济的政策扶持资金。（责任单位：领导小组成员单位）

（五）强化宣传引导。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网络、微信公众号等媒体和平台，围绕蓟州区夜间经济示范街区开展夜间经济系列宣传推广活动。向广大消费者提供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夜间消费资讯服务，为加快夜间经济繁荣与发展营造良好氛围。（责任单位：区委宣传部、网信办、新闻中心）
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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